
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

《 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

引言

本文件旨在回應議員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會議上

對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有關條文所提出的

問題。

功能界別的劃分

2. 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載於

《立法會條例》（第 542 章）第 20V 條。法例規定下列類別

的演藝和文化團體均合資格登記為選民  –

(a) 在根據《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》（第 472 章）第
3(5)條作出並現正有效的憲報公告內列為該條例
第 3(4)條 1所指的團體（第 20V(1)(d)條）；

(b) 在有關期間內接受指定組織 2資助的藝術團體（第
20V(1)(e)條）；

(c) 名列《立法會條例》附表 1B 第 2 部的地區藝術
文化協會（第 20V(1)( f )條）（附件）；

(d) 六個擁有屬會的組織 3的會員（第 20V(1)( i )條）；
以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條訂明，憲報所指的團體可提名個別人士為香港藝術發展局成員。

2 香港藝術發展局、市政局、區域市政局、臨時市政局、臨時區域市政局、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民政事務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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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名列《立法會條例》附表 1B 第 3 部的團體（第
20V(1)( l )條）（附件）。

3. 在上次會議上，有議員對於那些沒有接受指定組織資助

的藝術團體可能被摒於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

門外表示關注。

4. 如上文第 2 段所述，一個藝術團體其實可透過多個渠道
得以合資格登記為該功能界別的選民。透過“資助”渠道，

即第 2(b)段，只是其中之一。

接受申請登記為選民的準則

5. 上文第 2(e)段的規定是要讓那些不符合上文第 2(a)至 (d)
段所述準則，但又應該加入加入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

功能界別的團體得以加入該功能界別。在考慮某個團體應否

加入附表 1B 第 3 部時，我們主要的考慮是有關團體是否業
界一個主要的代 表組織。我們所 考慮的因 素包括 組織的宗

旨、成立日期、入會準則、會員人數，以及以往所舉辦的活

動。如我們認為團體適合加入該功能界別，會在附表 1B 作

出修訂。我們一般的做法，是在為籌備立法會換屆選舉進行

法例修訂時，一併更新附表。因此，附表的任何修訂均會由

立法會仔細審議。現時附表 1B 的對上一次修訂是在一九九

九年進行。

6. 我們相信，現時該功能界別的選民已足以涵蓋演藝和文

化界的代表團體。自二零零零年上屆立法會選舉以來，我們

沒有收到演藝和文化團體加入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功

能界別的要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香港影業協會有限公司；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有限公司；國際唱片業協會

（香港會）有限公司；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有限公司；音樂出版人協會

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；香港戲院商會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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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V(1)(e)條的表述

7. 在上次會議上，有議員指出曾經有兩個臨時區域市政

局，一個於在一九八五至八六年運作；另一個則於一九九七

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運作。有議員建議

應覆核第 20V(1)(e)條的表述，以研究是否需要澄清該條是提
述哪一個臨時區域市政局。

8. 第 20V(1)(e)條規定，曾在有關期間獲指定組織，包括
臨時區域市政局資助的法定團體或註冊團體應合資格登記為

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選民。“有關期間”

的定義載於第 20V(2)(b)條，是指自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起至
該團體申請登記為選民的日期為止的一段時間。我們認為第

20V(1)(e)條經與第 20V(2)(b)條一併理解，已充分表明所提述
的臨時區域市政局必定是指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

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運作的臨時區域市政局。

政制事務局

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

MC0371c








